
律政司副司長在香港工程師學會「粵港澳大灣區建造業的調解——認可情況、微觀

技巧與技術」會議致辭全文（只有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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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律政司副司長張國鈞博士今日（四月三日）在香港工程師學會「粵港

澳大灣區建造業的調解——認可情況、微觀技巧與技術」會議致辭全文： 

 

尊敬的馬會長(香港工程師學會會長馬紹祥)、陶主席(香港工程師學會建造事務爭端

解決委員會主席陶榮博士)、各位嘉賓、各位工程師朋友：  

 

  大家好！非常榮幸能夠獲邀出席香港工程師學會今日舉辦的研討會。香港工程

師學會於一九七五年正式獲賦予法定地位，成為香港唯一的法定專業工程師團體。

踏入二○二五年，學會迎來五十周年的重要里程碑。首先，我代表律政司，衷心祝

賀香港工程師學會成立五十周年及本次年會的成功舉行。同時，也向在座各位為香

港的建設與發展所作出的卓越貢獻致以崇高的敬意。 

 

  爭議可以不同的方式解決：愚蠢魯莽的人會選擇以暴力方式解決，文明的人會

選擇法院訴訟或仲裁等制度方式解決，而聰明的人則會先嘗試以調解解決爭議。 

 

  調解有其獨特的好處——它可以讓爭議各方有機會以互相接納且快捷和便宜的

方式解決爭議。因此，推動社會廣泛採用調解方式解決糾紛是律政司的長期政策。

律政司於二○○九年推出「調解為先」承諾書運動，鼓勵企業、機構，以至個人以

調解作為解決爭議的優先選項。於二○一三年起實施的《調解條例》（第 620

章），在不妨礙調解程序靈活性的前提下，為在香港進行調解訂立規管框架。《調

解條例》一方面提倡、鼓勵和促進以調解方式解決爭議，另一方面確保調解通訊得

以保密。今年，特區政府更開始實施新政策，推動各政策部門在政府合約中加入調

解條款。 

 



  在建造業方面，政府與業界共同推動調解文化，已經有悠久的歷史。早於一九

八四年，當時的香港政府已率先推行調解試驗計劃，解決 16 份選定土木工程合約

的建築爭議，並由香港工程師學會協助推行有關計劃。自一九八九年開始，所有重

大公共工程合約，例如香港政府機場核心計劃項目，均加入使用調解來解決爭議的

條文。在減少一些可能藉仲裁或訴訟作出的公共工程合約申索方面，調解已證實十

分有效。 

 

  政府現行的標準工程合約，均已納入適用的調解條款，例如一九九九年版就建

築工程、土木工程及機電工程的一般合約條款，以及近年在工務工程項目中推行的

新工程合約。這不僅促使當事人首先嘗試透過調解解決爭議，還強調了調解在爭議

解決過程中的重要性。  

 

  此外，《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建築爭議調解規則（1999 年版）》制定了專門

適用於建築合約的調解框架。這些規則強調調解的保密性和自願性，並提供了詳細

的程序指導。在二○○三年，政府就建築爭議調解規則進行了修訂，進一步強化了

調解過程中的保密條款，並允許政府方在特定情況下向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披露

調解的概述及和解條款，這些修訂旨在提升透明度和責任制。正是基於這些優勢，

調解在建築與工程行業中的應用越來越廣泛，成為解決工程糾紛的首選方式之一。 

 

  除了政府部門，司法機構在二○○六年引入了一項為期兩年的建築爭議調解試

驗計劃，其後在二○○九年起全面推行，並於二○一○年實施的《實務指示 6.1—

—建築及仲裁案件審訊表》中正式確認。相關《實務指示》訂明，法院鼓勵建築案

件的各方尋求調解，藉此以更具成本效益的方式解決爭議。當一方拒絕嘗試調解且

沒有合理解釋時，法庭可以對其施加訟費的懲罰條款。 

 

  作為國家內唯一實行普通法制度的司法管轄區，香港在《十四五規劃綱要》等

國家政策下具有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的策略性定位。行政長官在二

○二三年及二○二四年發表的《施政報告》，亦表明政府會致力於將香港建設成為



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而調解作為一種靈活、高效且成本較低的替

代性爭議解決方式，正在全球和大灣區內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與應用。 

 

  事實上，隨着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深入推進，建築與工程行業作為區域經濟發

展的重要支柱，正迎來前所未有的機遇與挑戰。伴隨着大型基建項目的增加、跨境

合作的深化，以及技術標準的多樣化，工程糾紛的數量和複雜性也在不斷增加。如

何高效、公正地解決工程糾紛，成為保障大灣區建設順利推進的關鍵之一。《粵港

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明確提出要完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支持調解、仲裁等

非訴訟方式的發展。 

 

  律政司一直非常重視粵港澳大灣區的法治建設工作和發展。鑑於大灣區有三種

不同法制，為加強粵港澳大灣區的法律合作，律政司與廣東省司法廳及澳門特區行

政法務司於二○一九年九月確立粵港澳大灣區法律部門聯席會議制度，就大灣區不

同的法律議題及相關的合作定期交流，共同推動大灣區法律建設工作。透過聯席會

議，三地法律部門通過設立大灣區調解平台的工作方案，以推廣調解在大灣區內廣

泛應用。粵港澳三地法律部門更於二○二四年十二月三十日發布統一的粵港澳大灣

區調解員名冊，名冊上共有 146 名來自香港及粵、澳地區的調解員，顯示出粵港

澳三地致力推動大灣區內高質高效的調解服務。 

 

  我很高興見到香港工程師學會一直積極參與推廣使用調解解決建築爭議。學會

既是香港調解資歷評審協會的會員，也是聯合調解專線辦事處的會員機構。作為專

業機構，學會透過舉辦培訓工作坊和研討會，幫助工程師掌握必要的調解技巧，從

而促進行業內的合作與信任。  

 

  我相信在政府、行業機構，以及各位工程師的共同努力下，調解必將在大灣區

建設中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為區域經濟的繁榮與發展保駕護航。最後，再次祝賀

香港工程師學會成立五十周年及本次會議圓滿成功。祝願各位身體健康、工作順

利。謝謝大家！ 




